
无论是用于居住还是用于

办公、 生产经营的租赁房屋，

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例如甲

醛超标、 房屋成为危房等， 这

些安全隐患毫无疑问将危及承

租人的安全或健康， 而确保出

租的房屋不会危害承租人的安

全或健康是房屋出租人的基本

义务。 我国在立法时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 因此 《民法典》 中

规定了房屋承租人的特别解除

权。

何为承租人的特别解除

权 ？ 《民法典 》 第 731 条规

定：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

全或者健康的， 即使承租人订

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 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

除合同”。

从该条内容来看包括两层

意思： 第一， 租赁房屋存在危

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

房屋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第二， 即使租赁房屋时承

租人已经知道该房屋存在危及

安全和健康的质量问题， 房屋

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这也即是承租人特别解除

权的含义。

一般来说， 合同相对方明

知标的物存在瑕疵仍签署合同

的话， 是无权以质量瑕疵为由

解除合同的， 这充分体现了对

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三条就规定 “买受人在

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

物质量存在瑕疵， 主张出卖人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但买受人在缔约

时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

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的除外”。

我国 《民法典》 关于房屋

承租人特别解除权的规定着重

体现的是对生命健康权的重

视。 上述对承租人特别解除权

的规定和其在第四编人格权编

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 《民法典 》 第 1002

条规定 ： “自然人享有生命

权。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

尊严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

权。” 《民法典》 第 1004 条规

定 : “自然人享有健康权 。 自

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

人的健康权。”

因此， 作为承租人如果租

赁到存在危及安全或者健康的

房屋， 是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

同的， 这是法律对承租人生命

健康权的保护。

租房合同的特别解除权

作为承租人如

果租赁到存在危及

安全或者健康的房
屋， 是可以随时解

除租赁合同的， 这
是法律对承租人生

命健康权的保护。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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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把时间卡得

很紧的人， 参加庭审往往也会

精准计算时间。 有一次参加一

起案件的二审 ， 路上遭遇不

顺， 最后一路小跑进了法庭。

虽然没有迟到， 但气也没有来

得及缓就开庭了。 幸亏这个案

件庭前做了大量工作， 最后结

果也不错。 但是， 这次匆忙赶

路的经历， 也让我改变了卡点

的习惯。

我发现， 律师开庭前提早

到达法庭， 至少有以下这些好

处：

首先是可以熟悉环境。 即

使再熟悉的法庭， 由于代理的

案件不同， 每次去都是一次新

的体验。 律师开庭大多数时候

需要使用笔记本电脑， 但是如

果没有插座， 电脑就可能在长

时间的开庭过程中耗尽电量。

如果提早到法庭， 可以向书记

员申请添设一个电源插座， 书

记员一般不太会拒绝。 但如果

诉讼参与人都落座了再提出这

样的要求 ， 势必耽误开庭时

间， 也很可能因此遭到拒绝。

这几年很多案件都是线上

开庭， 通过视频方式接入法院

系统。 虽然不用到法庭， 但提

前上线依旧十分必要， 一来可

以确保自己的电脑系统运作正

常、 与法院系统顺利连接， 二

来可以和其他到场人员打个招

呼， 舒缓自己的情绪， 确保庭

审过程能够从容发挥。

其次， 提早到庭能够给法

官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每

次开庭， 我通常都会穿上律师

袍， 当法官步入法庭时， 看到

律师身着律师袍， 向法官起身

致敬时， 也会感受到律师对开

庭的慎重和对法庭的尊重。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早

一点到法庭， 也是注重细节的

一个方面。

最后， 提早到庭可以多一

些和法官 、 检察官的沟通机

会。

在提早到庭的情况下， 律

师可以就一些事项在正式开庭

之前和法官进行沟通。 有时，

案件中会有一些不作为正式证

据的说明性材料， 需要向法官

进行说明和提交。 如果在正式

开庭中突然提出， 有可能被法

官以不属于证据为由拒绝接

收。

控辩审三方， 虽然检律是

对立关系 ， 但是对抗中有合

作， 合作中有对抗。 所以哪怕

在庭前的最后时刻， 也可以抓

住机会再主动沟通。

比如我曾经代理一起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 我们

在开庭前准备了对银行流水的

质证内容， 也向合议庭提交了

质证的图表， 同时向检察官递

交了一份， 并大致解释了这些

图表涵义。 虽然有人会说， 庭

上把检察官打个措手不及， 不

是对辩护更有利么 ？ 但我认

为， 证据问题是个是非问题，

不可能仅以法庭上的一时表现

来定是非。 搞 “证据突袭” 也

也许在气势上胜了一筹， 但对

于案件最终结果未必有利， 倒

不如明人不做暗事， 一切摊在

桌面上讲开了。

除了时间上提早和带好开

庭必备的笔记本电脑， 我在开

庭前还会准备一摞白纸和铅

笔， 以便随时记录。

在开庭前， 我还会准备好

和庭审相关的书籍， 包括法律

方面以及相关专业方面的。

此外， 案卷资料我也习惯

于打印出来， 便于翻看和做记

号。

总之， 只有提前做好充分

的准备， 才能在庭审中做到最

好的发挥。

律师为何需要提早到法庭

只有在开庭前

做好充分的准备 ，

才能在庭审中做到
最好的发挥。

请求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

纷， 首先必须提交一份 《民事起

诉状》。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122 条就提起民事诉讼必须具备

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 ： 一是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公民、 法人”； 二是 “有明确

的被告”； 三是 “有具体的诉讼

请求和事实、 理由”； 四是 “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由于如今法院实行 “立案登

记制”， 一般在立案时对 《民事

起诉状》 的要求并不高， 许多人

在起诉时也不求助律师等专业人

员， 认为自己写一下就可以立案

了。

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 民事

诉讼的立案并不是目的， 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最后能得到法院的

支持才是目的 。 根据 “不告不

理” 的原则， 法院只能围绕原告

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既不能超

越也不能遗漏原告提出的诉讼请

求， 案件审理始终是围绕着诉讼

请求进行的。

因此， 《民事起诉状》 的写

作， 尤其是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和事实 、 理由 ” 就显得极其重

要。

笔者认为， 诉讼请求的具体

明确以及事实理由的写作主要考

量以下几点：

一是该诉讼请求是明确的、

可以执行的。 因为法官在考虑支

持诉讼请求的同时一定会考虑执

行问题。

比如， 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

下， 遭遇同事在公司每周例会上

发言损害名誉， 那么如果原告起

诉其侵犯名誉权， 可以要求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这种情况， 可以在起诉状中

写明： “由被告在公司每周召开

一次的全体职工例会上， 当着公

司全体职工的面说明其虚构事实

损害原告名誉的情况， 并向原告

赔礼道歉”。

二是该诉讼请求是合理的有

依据的， 即事实和理由是支持诉

讼请求的。

譬如， 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

在公司职工例会上或者在微信群

里进行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及赔

礼道歉， 是因为被告就是在公司

的职工例会上或者在微信群里散

布了虚假事实而损害原告的名

誉， 这样的诉讼请求就是合情合

理的， 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是事实和理由一定是支持

其诉讼请求的材料， 而不是可能

起相反作用的。

在笔者刚执业时， 带教我的

律师曾讲过一个真实案件： 一名

刚入行的律师替当事人写了一份

《民事起诉状》， 其诉讼请求是要

求被告返还借款 600 元及利息。

证据是一份 《借条》， 借款发生

在 2 年半之前。 一审法院以超过

诉讼时效 （当时法律规定的诉讼

时效为二年） 为由， 判决驳回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案的原告此后找到写诉状

的律师要求赔偿， 该律师的带教

律师为其代理了二审诉讼， 经过

调解要回了 300 元， 代理一审的

年轻律师则自掏腰包赔偿了 200

元， 才了结了这起投诉。

作为律师， 在这起案件中的

确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你写的诉

讼请求是要求返还借款， 而在事

实理由部分却没有注意到超过诉

讼时效的问题， 即事实理由部分

是和诉讼请求相反的。

四是对于一些所谓的 “特殊

案件”， 在起诉状的撰写尤其是

诉讼请求的确定方面需要特别注

意 。 这里所说的 “特殊案件 ”，

主要指那些找不到具体法律规定

作为直接依据的诉讼请求。

对于这样的诉讼请求该不该

提出、 如何提出， 在提出的情况

下如何写作事实和理由， 这是对

代理律师的一个考验。

对此笔者认为， 在起诉状中

应当大胆提出诉讼请求， 并扼要

说明事实和理由。 因为法院的裁

判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有明确

的法律依据， 但在没有具体法律

规定可适用的情况下， 还有以法

律原则进行裁判的可能。

这就要求起诉一方在提出诉

讼请求时， 既要仔细斟酌， 有时

也需要大胆突破。

只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符合

法律原则和常情常理， 法官还可

以通过调解， 实质上对诉讼请求

予以支持或者部分支持。 如果在

诉讼请求中不写出来， 不去努力

争取自己的权利， 法院不会也不

该主动帮助原告争取。

五是在诉讼请求不甚明确的

情况下， 可以提出选择性的诉讼

请求。 比如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 《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

（第 二 批 ） 》 中 的 第 10 个 案

例———“林某诉张某撤销婚姻纠

纷案” 中， 原告林某提出的诉讼

请求是： 宣告婚姻无效； 若无效

不能成立， 则请求撤销婚姻。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 被告在

结婚登记前有隐瞒其有艾滋病并

长期服药的事实 ， 没有告知原

告。 虽然这依法不属于婚姻无效

的情形， 但符合可撤销的情形，

故判决撤销了婚姻。 这是在原告

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提出诉讼请求

的一种方法。

民事起诉如何写好“诉讼请求”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根据 “不告不

理” 的原则， 法院

只能围绕原告的诉
讼请求进行审理 ，

既不能超越也不能
遗漏原告提出的诉

讼请求， 案件审理

始终是围绕着诉讼
请求进行的。

□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

康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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